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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认真做好 2022年党员教育培训 

重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为切实提高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质量，推动广大党员进一步坚

定信仰、增强党性、提高素质，落实《中共辽宁省委教育工作委

员会关于认真做好 2022 年党员教育培训重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请认真做好以下党员教育培训重点工作，不断增

强党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。 

1.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

为首要政治任务。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，采取集中

轮训、理论宣讲、组织生活、在线学习培训等方式，深入开展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。认真执行第一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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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落实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季度安排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

持续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。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，建立较为完备的课程体

系，开发一批教学案例和现场教学点，有效利用党员教育培训资

源，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、往心里走、往实里走。 

2.及时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按照党中央统一

部署及省委教育工委工作安排，依托学校党校、学院分党校开展

集中培训，采取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、专题培训、辅导讲座

等多种形式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推动党员、干部把

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。 

3.学好用好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四卷。基层党组织要把

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四卷学习使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

作为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“三会一课”、

主题党日等重要内容，通过集中学习、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组织

进行专题学习。 

4.高质量做好党员集中培训工作。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

响，加强新党员、离退休党员等群体培训力度，分级分类组织实

施集中培训，确保 2023 年底前完成“用 5 年时间把全体党员轮

训一遍”任务。落实学时要求，加强督促检查，确保基层党组织

书记和班子成员每年参加集中培训和集体学习时间不少于 56 学



 

 — 3 — 

时、至少参加 1次集中培训，党员一般不少于 32 学时。 

5.创新党员教育培训方式。深入开展“党课开讲啦”“学习

身边榜样”等活动，宣传推广工作成果，提高党员教育实效。进

一步丰富党员教育培训方式，灵活运用讲授式、研讨式、模拟式、

互动式、观摩式、体验式等教学方法，增强吸引力感染力，充分

调动党员学习积极性，主动适应信息化发展趋势和疫情防控要

求，探索在线教育模式，用好“共产党员”教育平台、“学习强

国”学习平台、辽沈智慧党建云平台和全省党员干部现代化远程

教育平台等，提升学习效果。 

6.落实党员教育培训保障措施。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

认真履行党建主体责任，定期开展对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督促检

查。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对

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党支部要落实党员日常教育工作

的直接责任，加强对党员教育培训需求的调查研究和精准把握，

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工作，引导党员学用结合，自觉运用理

论指导工作实践。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22 年 9 月 19 日 



 

 — 4 —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党委组织部 2022 年 9 月 19 日印发 


	发文字号
	标题
	附件
	印发日期
	印发日期1

